
 

欧洲专利局关于专利转让备案证明的标准 

 

欧洲专利申请可以针对一个或多个指定的缔约国进行转让。 

 “欧洲专利公约”（EPC）第 72 条是一项自主规定，专门管辖这种转让的形式要求，并明确

了转让备案证明的高标准。根据第 72 条，“欧洲专利申请的转让应以书面形式进行，并需要合同

当事人签字。”因此，本条构成了对有效提交欧洲专利申请转让的形式要求的统一法律，并且作

为特别法，其优于在总体上管辖有关这类申请的财产权益之法律行为的国家法。 

EPC 实施细则第 22 条还要求提供能够证明这种转让的文件。任何适合证明转让的书面证据都

是可以接受的。这包括正式的文件证明，例如转让文书本身或其他正式文件或其摘录。实施细则

第 22 条（作出必要修正后）适用于异议期内或异议程序期间欧洲专利转让的注册。 

支持性的证据不必是原件或经过公证，扫描件就足够了。如果支持性的证据是以英语、法语

和德语之外的语言撰写的，需要将该文件翻译成这些语言之一。 

关于签字的形式，一方当事人（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）姓名的印章或橡皮图章印是不够的，

还必须附有个人签名。首字母或其他缩写形式不算作可接受的签名。 

转让只能根据符合 EPC 实施细则第 22 条第 1 款的正式文件进行登记，如果该文件可以直接证

实转让（J 04/10）。例如，提交其中提及另一份可能证实转让文件的判决书是不够的。此外，只

确立了权利转让的义务但不构成转让本身的文件不符合 EPC 实施细则第 22 条（J 12/00）。 

如果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要求，欧洲专利局（EPO）便会通知请求转让的一方，并请其在规定时

限内补正所述缺陷。我们已经注意到，EPO 已经越来越多地要求提供签字人有权代表法人签字的

证据，特别是当签字人为知识产权经理或员工时。 

例如，当事人之一是法人的情况下，一般而言，转让可由任何有权代表该法人签字的人

签署。如果有理由相信签署人是未经授权的，EPO 可以检查代表法人签字的人是否获得授权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需要提供授权签署的证据。为了应对 EPO 后来发起的任何质疑或询问，我们

建议在进行转让之前就准备好这些支持性的证据。此外，应当明确指出每个签署人的名字和

职位以及签署日期。 

http://www.epo.org/law-practice/case-law-appeals/recent/j100004eu1.html
http://www.epo.org/law-practice/case-law-appeals/recent/j000012eu1.html

